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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

本公司河南壹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

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河南壹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福建闽

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发电分公司（单位名称）的大泽溪水库弧形闸门防腐及止水带更换工程项

目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

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

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大泽溪水库弧形闸门防腐及止水带更换工程项目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于建筑业（采购文件中

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河南壹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

55 人，营业收入为 198.92620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247.333857 万元¹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

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（企业名称），

从业人员 人，营业收入为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万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......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

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河南壹方电力工程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1 日

※注意：

1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

报。

2、供应商须按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填列，多品目项目中须按上表要求逐条填列，否则，

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将被判定为无效声明函，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（涉及资格的按

无效报价处理；涉及价格评审优惠的，不予认定）。

3、供应商应当对其出具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真实性负责，供应商出具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

内容不实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。在实际操作中，项目属性为货物且供应商希望获得中小

企业政策支持的，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、准确的信息。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，或者不能

确定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的，不建议出具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
